关于参加第二期司法论坛
“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”的通知
各专业委员会、各征文作者：
根据市法官协会、市律师协会确定，除《关于召开第二期司法论坛“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”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第二条“与会人员”外，对其他参会人数有限制要求，其中给予律协的名额为15人，为此，对参加论坛人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其他优秀论文作者由秘书处通知参加。

二、各专业委员会由主任指派一名委员参加，请于2014年9月26日前报律协秘书处。
上述参会人员确定后，不得缺席，并请提前10分钟到达会场（详见附件）。

三、联系人：孙晓宁； 联系电话：88373355。

温州市律师协会

2014年9月25日
关于召开第二期司法论坛
“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”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法院、律师事务所：

    市法官协会、市律师协会《关于举办第二期司法论坛“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”的通知》（温法协〔2014〕2号）下发后，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积极发动法官和律师围绕“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”主题撰写论文，提出推进该项工作的具体对策建议。经严格筛选，共评选出获奖论文20篇。为表彰论文作者，同时对深化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工作进行深入研讨，市法官协会、市律师协会决定召开“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”司法论坛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

时间：2014年9月28日下午14：15—17:30，地点：市中院三楼多功能会议室。

二、与会人员

1、市法官协会领导和部分理事（市中院领导和中院民五庭、民二庭、刑二庭、执行局、研究室和法协办负责人）；
2、市司法局和市律协领导；
    3、特邀嘉宾：包括市金融办、经信委、银监分局和人
行温州支行有关人员，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（另行通知）。
三、主要议程

1、市中院和市司法局领导致辞；

2、市律协领导宣读获奖论文表彰文件；

3、部分嘉宾主题发言，每人发言时间10分钟；
4、自由发言：其他与会人员围绕论坛主题充分发表观点意见，进行交流讨论；

5、中院徐建新院长总结讲话。
欢迎广大法官和律师参加论坛活动，并请提前10分钟进入会场。
特此通知

温州市法官协会               温州市律师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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